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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7_9C_81_E6_c80_304566.htm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公

告第1号 《云南省机动车车船税代收代缴暂行办法》已经2007

年9月10日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

布之日起实施。二○○七年九月十日云南省机动车车船税代

收代缴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机动车车船税的征收治理，完

善代收代缴制度，强化代收代缴手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治理法》及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

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云南省车船税实施办法》，以及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保险监督治理委员会关于做好车船税代

收代缴工作的通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云南省境内

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业务

的保险机构（以下简称保险机构）为机动车车船税的代收代

缴义务人，应当依法代收代缴车船税。 第三条 保险机构应当

自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的主管地方税务机

关申报办理扣缴税款登记，领取扣缴税款登记证件。 第四条 

保险机构应当自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设置代收代缴

税款账簿。代收代缴税款账簿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保

存10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险机构不得伪

造、变造、隐匿或者擅自销毁代收代缴税款账簿及其他有关

涉税资料。 第五条 按照税法规定代收代缴机动车车船税是保

险机构的法定义务，保险机构无论直接销售还是委托销售交

强险，都必须依法履行代收代缴机动车车船税的义务，并承

担相应责任。 第六条 保险机构应指定专人为办税人员，办税



人员的确定和变更应及时报告当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备案。

办税人员代表代收代缴义务人具体负责车船税的代收代缴工

作，代收代缴义务人应为代收代缴工作提供便利，督促和支

持办税人员履行职责。 第七条 保险机构在办理交强险业务时

，应首先对纳税人缴纳车船税的情况进行审核，对未办理纳

免税手续的，应按照云南省车船税税额标准和车船税的有关

规定代收代缴车船税，然后再向纳税人销售交强险，并将相

关信息据实录入交强险销售信息系统中。 第八条 保险机构不

得擅自多收、少收或不收机动车车船税，不得以减免或赠予

机动车车船税作为业务竞争手段，不得遗漏应录入的信息或

录入虚假信息。各保险机构不得将代收代缴的机动车车船税

计入交强险保费收入，不得据此向保险中介机构支付代收车

船税的手续费。 第九条 保险机构在向拖拉机、军队和武警专

用车辆、警用车辆销售交强险时，不得代收车船税，但应将

上述车辆的信息录入交强险业务系统，并将登记证书或行驶

证书复印件附在保险单后面，存档备查。 上述车辆，拖拉机

以在农业（农业机械）部门登记，并拥有拖拉机登记证书或

拖拉机行驶证书作为认定依据；军队、武警专用车辆以军队

、武警车船治理部门核发的军车号牌和武警号牌作为认定依

据；警用车辆以公安机关核发的警车号牌（最后一位登记编

号为红色的“警”字）作为认定依据。 第十条 对地方税务机

关出具减免税证实的外交车辆和城市、农村公共交通车辆，

保险机构在销售交强险时，对免税车辆，不得代收车船税；

对减税车辆根据减税证实处理。保险机构应将减免税证实号

和出具该证实的税务机关名称录入交强险业务系统，并将减

免税证实的复印件附在保险单后面，存档备查。 第十一条 对



地方税务机关已经直接征收车船税的机动车，保险机构在销

售交强险时，不再代收代缴车船税，但应将上述车辆的完税

凭证号和出具该凭证的税务机关名称录入交强险业务系统，

并将完税凭证的复印件附在保险单业务留存联后面，存档备

查。 第十二条 除拖拉机、军队和武警专用车辆、警用车辆以

外的机动车，纳税人无法提供地方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凭证

或减免税证实的，保险机构在销售交强险时一律按照车船税

的有关规定代收代缴车船税。 第十三条 保险机构代收代缴机

动车车船税，应向纳税人开具含有完税信息的保险单，作为

纳税人缴纳车船税的证实。纳税人需要另外开具完税凭证的

，保险机构应告知纳税人凭交强险保单到保险机构所在地的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开具。 在办理纳税凭证时，地方税务机关

应根据纳税人所持注明已收税款信息的保险单，向纳税人开

具《税收转账专用完税证》，并在保险单上注明“完税凭证

已开具”字样。《税收转账专用完税证》的第一联（存根）

和保险单复印件由税务机关留存备查，第二联（收据）由纳

税人收执，作为纳税人缴纳车船税的完税凭证。 第十四条 新

购置的机动车，购置当年的应纳税款从购买交强险日期的当

月起至该年度终了按月计算，应纳税额=（年应纳税额÷12）

×应纳税月份数。对新购置车辆，因购买交强险而代收车船

税的月份早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月份，纳税人申请车船税

退税的，由保险机构所在地的地方税务机关退还多缴的税款

。 第十五条 境外机动车临时入境、机动车临时上道路行驶、

机动车距规定的报废期限不足一年而购买短期交强险的，车

船税从交强险有效期起始日的当月至截止日的当月按月计算

。应纳税额=（年应纳税额÷12）×应纳税月份数。 第十六



条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已完税的车船被盗抢、报废、灭失的

，纳税人可以凭有关治理机关出具的证实和完税证实，向纳

税所在地的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自被盗抢、报废、灭

失月份起至该纳税年度终了期间的税款。 已办理退税的被盗

抢车船，失而复得的，纳税人应当从公安机关出具相关证实

的当月起计算缴纳车船税。 第十七条 自2008年10月1日起，

保险机构在代收代缴车船税时，应根据纳税人提供的前次保

险单，查验纳税人上一纳税年度的完税情况。对于上年度没

有缴纳车船税的，保险机构在代收代缴当年度应纳税额的同

时，还应代收代缴上年度的未缴税款，并从前次交强险保单

办理日的次日起至购买本年度保险的当日止，按日加收应纳

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十八条 保险机构依法履行代收代

缴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保险机构

应在纳税人办理交强险业务之前报告地方税务机关处理。 第

十九条 保险机构应加强对办税人员的治理和培训。 第二十条 

保险机构应于次月15日前向所在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如实报

送机动车车船税代收代缴报告表、机动车车船税代收代缴明

细表等涉税资料，解缴上月代收代缴的税款。保险机构可以

直接到地方税务机关报送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也可以按照

规定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或者其他方式办理上述报送事宜。 

第二十一条 保险机构不能按期报送代收代缴报告表的，经地

方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期申报，但应当在纳税期内按照上

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地方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

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 第二十二条 保险机构未按

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地方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

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二十三条 保险机构必须接受地方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

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 第

二十四条 地方税务机关应按照国家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向

保险机构足额支付代收手续费。手续费的具体支付时间由主

管地方税务机关与当地保险机构协商确定。 第二十五条 保险

机构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代收代缴税款账簿或者保管代收

代缴税款记账凭证及有关资料的，由地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保险机构未按照规定的期

限向地方税务机关报送代收代缴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由地

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保险机构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

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地方税务

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

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由地方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

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

十八条 保险机构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解缴的税款，

经地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

除依照《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

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保险机构应收而不收税

款的，由地方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保险机构处应

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保险

机构逃避、拒绝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地方税务机关检查的，



由地方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地方

税务机关应将办理减免税证实的相关信息及时传递给保险机

构。 第三十二条 各级地方税务机关要做好对保险机构的政策

宣传、解释及培训工作，要为保险机构向纳税人宣传车船税

政策提供支持，应免费向保险机构提供车船税宣传材料。 第

三十三条 对于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提供的信息，各级地

方税务机关应予保密，除办理涉税事项外，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自2007年9月10日起执行

。 附件1：机动车车船税代收代缴报告表 附件2：机动车车船

税代收代缴明细表 附件3：车船税申报明细表 附件4：车船税

免税证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